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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任春英 

主在合同价格条款谈判中占有较大的

话语权，即使税率改变，合同的标的价

格也不会有较大变化，这就会直接导致

营业收入减少，营业利润降低。同时相

应的成本费用也会降低，而如果某些进

项税无法抵扣，则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

会受到一定限制，可能导致利润总额降

低。另外，新购资产入账成本要剔除进

项税，导致资产价值减少，使得资产负

债率上升。在原缴纳营业税时，税款缴

纳与工程款流入不存在时间差。而营改

增后，税款的计算会适用增值税的一般

规定即确认收入时缴纳，但实际情况

是，建筑企业收入确认与收款大多是分

离的，在确认收入而没有现金流入的时

候，纳税申报会增加企业现金流出，对

企业现金流带来较大压力。

（三）营改增对会计核算产生的影

响。在建筑行业实行营改增后，无论是

材料的采购、发出，还是与甲方验工计

价、分包方验工计价等各个环节，都有

可能会涉及增值税相关核算，对于建筑

企业的涉税管理和账务处理将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如购买税控装置以满足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征管要求，对发票配备专

人进行管理，增加与税金相关的会计账

户的设置，变更税金的确认、计量与列

报等，这些工作都会使得会计核算难度

加大，核算成本随之上升，对会计人员

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与考验。

（四）营改增对分包管理的影响。目

前，建筑企业的工程施工普遍存在工程

分包的情况，尤其是特级资质的大型建

筑企业，集团公司以特级资质中标后，

分包给专业资质的子公司施工，子公司

再部分分包给其他分包商和建筑劳务企

业，环节日趋复杂。工程分包是工程项

目管理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到工程项

目的效益。营改增后，总分包结算前需

要验收才能结算并开具发票，但实际情

况是验收存在滞后、欠验等情况，这样

往往造成发票不能及时开具给总包方，

总包方抵税延迟，前期资金支出加大，

带来资金压力。工程材料、设备等进项

税由分包商按17%税率抵扣，而总包方

取得的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按

11%税率抵扣，这就少了6%的进项税。

部分材料、设备租赁等成本费用不能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加了采购成本，

减少了项目利润。

（五）营改增使得工程定价发生变

化。营改增使得建筑业税金从价内税变

营改增后，从短期来讲对建筑企业

必然是一种挑战，但是从长远来讲，它

打破了行业间的抵扣链条，消除了重复

征税的问题，使得建筑专业分工更加细

化，有助于国家落实结构性减税、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营改增带来的税负变化。从

理论方面来看，营改增解决了企业双重

征税的问题，加上外包服务的进项税抵

扣功能影响，可能会导致税负降低；从

实际角度来看，建筑业新购材料与固定

资产的增多也会增强抵税作用，降低税

负。例如，新办建筑企业新购入的材料

与固定资产会导致税负降低，而老牌企

业早期购入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已做成本

入账，日常购买的砖、瓦、灰、沙等材料

也大多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

企业税负增加。综合来讲，营改增给企

业带来的税负变化直接取决于企业的进

项税额抵扣程度。

（二）营改增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是价外税，营

改增后主营业务收入要变为不含税收

入。目前建筑业市场属于买方市场，业

工作研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6.20半月刊[总第721期]

43

为价外税，因而在2016年2月国家出台

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

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

备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工程造价计算

公式如下：工程造价=税前工程造价×

（1+11%），税前工程造价包括材料费、

人工费、管理费等，其中各项费用计税

价格都不应包含可抵扣的进项税。

建筑企业营改增产生影响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采购管理和发票管理，最

大限度降低税负。做好采购管理，增加

进项税抵扣额度。营改增后，增值税与

营业税的税率差为8%，也就是说企业

要想减少实际税负，需要达到能抵扣的

进项税额占销售额比例为8%以上。但

根据现有数据测算，很多建筑企业还未

能达到这一标准。采购管理涉及企业成

本费用支出的多方面内容，常见的采购

项目包括大宗材料物资采购、地材和

二三类材料等零星采购、设备采购（租

赁）、各类劳务及服务采购等。如何增加

材料采购进项税抵扣额度，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采购定价。材料采

购成本一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运输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采购成本的

费用，营改增后材料价格与运输费对应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将不再包含在采购

成本中，同时会影响计入损益的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的金额，所以选择供应商

时需要考虑因素更为多元。二是供应商

的选择。如果供应商能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采购成本即为不含税价格，所以

尽量选取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质

的供应商，如若某供应商不是一般纳税

人，那么可以双方进行协商，把采购价

格控制在便宜到足以弥补进项税额不能

抵扣带来的损失。尽量遵循“综合采购

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的总体原则。

（二）加强财务管理工作，转变会计

核算方式。一是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建

筑企业要修改更新原有的财务管理制

度，合理调整财务预算指标，进行正确

的会计核算、账务处理。同时企业的财

务部门应该注意对资金流的监控、加快

资金周转，降低资金使用压力，加强应

收账款清理、清收，确保资金的安全和

高效。在进行项目成本预算时，合理评

估企业现有工程预结算系统、成本管理

系统、财务会计系统，作出科学测算和

调整。二是增加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的

设置。营改增后，建筑企业会计核算科

目应该增加相应的增值税二级及三级会

计科目，具体包括二级明细科目“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三级科目“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出口

退税/进项税额转出/已交税金/减免税

款/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转出未

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三是在购

买工程物资、领用材料与计提人工费、

工程按进度结算后收到贷款、期末确认

收入与成本、工程完工时注意新的会计

业务的处理。

（三）强化分包管理的结算与定价，

缓解资金压力。一是加强与分包商的结

算管理。在合同中明确相关条款保证结

算能按时、按质完成，采取先开票后付

款的方式，并要求分包商在验工计价确

认后的规定时期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保证发票的及时抵扣，缓解自己的

资金压力。二是合理协商分包价格。由

于材料设备金额一般较大，对分包商来

讲，其销项税税率为11%，进项税税率

为17%，材料设备的成本会有一定的削

减。总包方可考虑到这一进项税抵扣因

素，在签订合同时，合理降低分包价款

以弥补自己不能抵扣材料设备的进项税

损失。或者考虑总包方自己直接采购，

取得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进行

抵扣。另外，对于能够提供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劳务分包商，总包方应考虑将部

分预计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材

料、设备租赁等成本费用纳入劳务分包

的范围，统一取得劳务分包商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

（四）制定新的成本定价原则和方

法。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在招投标时可

建立增值税投标报价测算模型，测算在

增值税政策下承接项目预计将发生的成

本费用（不含增值税）以及要区分对方

是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预计可

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并据此进行

报价。采购时应以综合采购成本最低为

原则，但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不作为采购

成本考虑。

（五）加强发票管理与税收筹划。增

值税是以环环抵扣的方式计算应交税

金，发票必须通过税控软件或税局实地

校验才能完成抵扣，随着发票开具规模

的加大，发票的开具、传递、保管、整理、

验证等一系列工作强度也在加大，因此

建筑企业一定要做好相关人员的培训工

作，重点增强员工对新的增值税抵扣政

策的了解，增加对专用发票在开具、认

证等环节的认知，加深对相关核算制度

的掌握，加强对核算业务的熟练应用和

运算技巧。制定完善的发票管理制度，

并定期稽查发票是否按制度要求进行管

理。对供应商开具的发票，采购部业务

人员则要认真审核，确保发票的安全、

完整、有效，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发票收

到后及时传递至财务，以防止发票超过

认证抵扣的6个月期限，给公司代来损

失。因采购业务员离职或疏忽造成的增

值税发票过期不能抵扣的现象时有发

生，所以财务部会计人员也要定期跟供

应商对账，或对业务部门进行稽查，尽

可能避免发票过期问题。组织专家定期

培训，加强企业财务人员的税务知识水

平，使他们精通相关增值税法规，这样

才能充分地利用税法进行合理的税收筹

划，达到合理减轻企业税负、实现利润

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职业技术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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